
立法會 CB(2) 1959/00-01(03)號文件

CSO/ADM/CR5/3231/00(01) Pt. 5 電話：2810 3503
傳真：2524 7103

香港中區

昃臣道 8 號
立法會大樓

立法會秘書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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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裕生先生

李先生：

《 2001 申訴專員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

二零零一年五月三十日的來信已經收到。現就來信所提各點回

覆如下：

 1 . 建議的第 7 A( a )條

建議的第 7 A( a )條旨在授權申訴專員為提供地方給其本人或其職
員，或執行申訴專員的任何職能，或達到上述兩項目的，而取

得和持有財產。

 2 . 建議的第 9 A( 1 )條

建議的第 9 A( 1 )條旨在讓申訴專員就行政或雜項服務，如複製電
話投訴錄音帶、複印存於申訴專員公署或其資源中心的各類文

件等，酌情決定是否收費。收費服務的性質，須經行政署長批

准。行政署長將確保收費建議合乎情理。該等服務應與申訴專

員根據條例履行的責任有所區別，例如處理投訴或通知投訴人

調查的結果。

 3 . 建議的第 11 A 條

所有屬於申訴專員職權範圍內的投訴，必先進行初步查訊。然

而，只有部分投訴會步入正式的調查階段。若投訴可通過澄清

政策或處事常規而獲得迅速解決，則該等投訴大可於初步查訊

結束時完成處理。如初步查訊所得資料顯示確有行政失當的情

況，申訴專員可於初步查訊期間隨時展開正式調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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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 . 建議的第 11 B 條

以調解方式處理個案，是一個自願解決糾紛的過程，目的在於

就投訴或有關問題尋求雙方均可接受的解決辦法。建議的條文

旨在增設一個處理投訴的辦法，以便申訴專員為投訴人提供更

快捷有效的援助。進行調解工作，無須收費。

 5 . 擬修訂的第 15 ( 1 )條

對。由任何調查或向申訴專員作出的投訴所引起的一切事項，

以及申訴專員和其職員在行使職能時所知悉的一切事項，均須

保密。

行政署長

(黃少珠 代行 )

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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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經辦人： 助理行政署長

黃少珠女士 )

黃女士：

《《《《 2001 年申訴專員年申訴專員年申訴專員年申訴專員 (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)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

本部現正審閱上述條例草案，以便在法律方面向議員提

供意見。謹請閣下在我們向議員提交進一步報告前，就下列各點

提出意見：

1 . 擬議的第擬議的第擬議的第擬議的第 7A(a )條條條條

關於申訴專員取得和持有財產方面，申訴專員是否需要

為達到 ( i )及 ( i i )所述的兩個目的，才可取得財產及作其他
處理等等，抑或只需符合 ( i )或 ( i i )的任何一個目的便已足
夠？

2 . 擬議的第擬議的第擬議的第擬議的第 9A(1 )條條條條

哪些服務可收取費用？

何謂 “依據本條例委予的義務 ”？

3 . 擬議的第擬議的第擬議的第擬議的第 11A 條條條條

是否所有個案均會進行初步查訊？若否，在決定是否進

行初步查訊時會考慮哪些因素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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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擬議的第擬議的第擬議的第擬議的第 11B 條條條條

( a ) 根據《申訴專員條例》第 7 條，申訴專員的職能是調查
是否有人因行政失當而遭受不公平待遇。就此而言，以

調解方式處理個案是否偏離抑或增加申訴專員的職能？

( b ) 會否就調解工作收取費用？

5 . 對第對第對第對第 15(1 )條的擬議修訂條的擬議修訂條的擬議修訂條的擬議修訂

保密規定是否亦會適用於調解工作？

謹 請 閣 下 以 中 、 英 文 提 供 上 述 資 料 ， 以便 呈 交 議 員 審

閱。

高級助理法律顧問

(李裕生 )

副本致： 政府律師林少忠先生

(傳真號碼： 2 86 9  1 302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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